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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标题：电信企业会计核算办法 
文    号：财会[2002]17号 
发文单位：财政部 
发文日期：2002年 9月 22日 
实施日期：2003年 1月 1日 

 

 

财政部关于印发《电信企业会计核算办法》的通知 

财会[2002]17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财务局，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了规范电信企业的会计核算，提高电信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企业会计制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电信企业的实际情况，我部制定了《电信企业会计核算办法》，现予印发，于 2003

年 1月 1日起在已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各电信企业执行。电信企业在执行《企业会

计制度》和本办法时，不再执行 1993年颁布的《邮电通信企业会计制度》。执行中有

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部。  

 

附件：电信企业会计核算办法  

财政部 

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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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企业会计核算办法 

一、总说明 

一、为了统一规范电信企业的会计核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财务会

计报告条例》《企业会计制度》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电信企业的实际情况，

特制定《电信企业会计核算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电信企业（以下简称“电信企业”）在执行《企业会计制度》

的同时，执行本办法。 

三、电信企业应当按照行业管理有关规定，实行会计分离制度，禁止业务交叉补贴，同

时根据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对会计信息和成本资料的需要，按期提供财务会计报告

及有关数据和资料。 

四、电信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和电信专用设备及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可参照附录执

行。 

二、补充会计科目使用说明 

（一）会计科目的设置 

1．本办法在《企业会计制度》的基础上增设了“营业款结算”、“库存材料”、“出

租商品”、“特准储备物资”和“共同费用”科目，并对“固定资产”、“主营业务收

入”、‘其他业务收人’、“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支出”等科目的明细科目设

置和核算内容进行了补充规定。电信企业可根据需要自行设置“拨付所属资金”、“上

级拨入资金”和“内部往来”等科目。 

2．将原《邮电通信企业会计制度》的“收支差额”核算改为“利润”核算；期末将各

损益类科目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 

3．“库存材料”科目，主要核算通信设备用的部件和业务用品等，应比照《企业会计

制度》“原材料”科目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核算。 

4．“特准储备物资”科目，主要核算用于防汛、战备等特定用途的材料物资。 

5．将在原“通信业务成本”明细科目“业务费”中核算的展览费、广告费、业务宣传

费，以及专职从事展览、广告、业务宣传等工作的职工工资及福利费、类似工资性质的

费用等纳入“营业费用”科目，作为期间费用核算。 

6．电信企业的会计核算不使用“包装物”、“自制半成品”及成本类科目。 

7．电信企业发生的福利费支出，应当据实列支，不再按照工资总额的 14％进行计提。

如果原“应付福利费”科目有结余的，应当区分情况处理：如果是借方余额，应当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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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贷记“应付福利费”科目；如果是贷方余额，可以

结转到以后年度继续使用。 

8．为了适应电信企业管理对会计核算的要求和我国电信行业监管工作对会计信息的需

要，本办法把通信网络按照组网特点及其业务功能划分为固定本地电话网、长途电话网、

数据通信网、移动通信网、卫星通信网、无线寻呼网、专用通信网等七个通信网，建立

了以通信网为基础的会计核算体系，进行分别核算。 

（二）补充会计科目的使用说明 

 

1132 营业款结算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营业部门、分支机构应交和已交的营业收入款项。 

二、收到营业部门和分支机构交款时，借记“现金”或“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

科目。根据“营业报告单”或“营业收入汇总表”的收方转账时；借记本科目，贷记“主

营业务收人’、“应收账款”（用户欠费卜“预收账款”（用户预存款）、“其他业务

收入”仰售通信商品收入）等科目。根据“营业报告单”或“营业收入汇总表‘’的付

方转账时，借记“主营业务收入，’（退费）、“应收账款”、“预收账款”、“应付

账款”等科目 贷记本科目。 

三、本科目应按营业部门和分支机构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并要定期核对。对

于出售各种电话卡的数量和金额还应在营业报告单上注明。 

四、本科目期末一般应无余额，如有借方余额，反映企业未达的在途款项。 

1245 出租商品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出租通信商品的进货原价。 

二、本科目设置以下明细科目： 

（一）出租商品原价。本明细科目核算企业购进用于出租的通信商品的进货原价。 

（二）出租商品摊销。本明细科目核算企业出租通信商品应摊销的价值。 

三、各明细科目的核算方法： 

（一）企业购进的出租通信商品，在商品到达验收入库时，根据‘收货单”，按进

价，借记本科目（出租商品原价），贷记“银行存款”、‘在途物资”等科目。 

（二）从库存商品转来用于出租的通信商品，根据出租通信商品“收货单”，按其

进价，借记本科目（出租商品原价人贷记“库存商品”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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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租通信商品成本一般按可使用期限采用平均法逐期摊销。金额较小的，也

可以采用一次或分次摊销法，摊销时，借记“其他业务支出一出租通信商品支出”科目，

贷记本科目（出租商品摊销。）。摊销方法一经确定，一般不得变更。 

（四）出租通信商品发生修理费，直接计入“其他业务支出”科目，借记“其他业

务支出一出租通信商品支出”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五）出租通信商品取得的租金收入，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

“其他业务收入一出租通信商品收人’科目或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科目，贷记

“营业款结算”科目。月终根据“营业报告单”或“营业收入汇总表”结转收入，借记

“营业款结算”科目，贷记“其他业务收入一出租通信商品收入”科目。若用户中途退

租，将应退的租金退还用户时，借记“其他业务收入一出租通信商品收入”．科目或借

记“营业款结算”科目，贷记“现金”、“银子存款”科目。 

（六）出租通信商品出售取得的收入，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

“其他业务收入一出租通信商品收入”科目；或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

贷记“营业款结算”科比月终根据“营业报告单”或“营业收入汇总表”转账时，再借

记“营业款结算”科目，贷记“其他业务收入一出租通信商品收入”科目；同时，结转

已售出租商品成本，按已摊销额，借记本科目（出租商品摊销）；按账面原价与已摊销

额之间的差额，借记“其他业务支出一出租通信商品支出”科目，按账面原价，贷记本

科目（出租商品原价）。 

（七）出租通信商品报废，按已摊销额，借记本科目（出租商品摊销）；按账面原

价与已摊销额之间的差额，借记“其他业务支出--出租通信商品支出”科目，按账面原

价，贷记本科目（出租商品原价）。 

（八）计收出租通信商品押金，借记“现金”、“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应

付款”科目，退回押金时，作相反会计分录。 

（九）采取办卡、证等方法办理出租通信商品业务预收的租金；借记“现金”、“银

行存款”科目，贷记“预收账款--预收出租商品租金”科目，将实现的收入，借记“预

收账款一预收出租商品租金”科目，贷记“其他业务收入--出租通信商品收人”科目。

上述计收出租通信商品的押金和采取办卡、证等方法办理出租通信商品业务预收的租

金，也可以通过“营业款结算”科目核算。 

四、本科目应按出租通信商品的类别。品名、规格和存放地点等设置既有金额又有

数量的明细分类账。同时，应健全商品出租手续，营销网点应建立账簿，按品名逐笔登

记商品的租出和收回，押金的收取和退回以及办理卡、证预收租金的情况。 

五、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出租通信商品的账面价值（出租商品原价扣除

出租商品摊销的价值）。 

 

1501 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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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目核算企业固定资产的原价。固定资产是指单位价值较高，使用期限超过

1年，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有形资产。未作为固定资产管

理的工具、器具等，作为低值易耗品核算。 

二、固定资产的确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一固定资产》的规定执行。 

三、固定资产的计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一固定资产》的规定执行。 

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为了适应新技术发展的需要，或者为维护或提高固定

资产的使用效能，应当现有固定资产进行维护、改建、扩建或者改良。如果这项支出增

强了固定资产获取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提高了固定资产的性能，如延长了固定 资产

的使用寿命、使产品质量实质性提高或使产品成本实质性降低；即；使可能流入企业的

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则应将该后续支出计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但增计后的

金额不应超过该项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否则，应当确认为费用。改建、扩建过程中

发生的变价收入可从该后续支出中抵减。企业无偿调拨固定资产，按调出单位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作为入账价值。所发生的拆卸费、运输费、安装费等，分别由调出、调入单位

计入当期损益。 

四、本科目设置以下明细科目 

（一）二级明细科目： 

1．固定本地电话网固定资产； 

2．长途电话网固定资产； 

3．数据通信网固定资产； 

4  移动通信网固定资产； 

5．卫星通信网固定资产； 

6．无线寻呼网固定资产； 

7．专用通信网固定资产； 

8．管理用固定资产； 

9．共用固定资产； 

10．租出固定资产； 

11．未使用固定资产； 

12．不需用固定资产； 

13．土地。 

（二）三级明细科目： 

1．企业应在“固定本地电话网固定资产”、“长途电话网固定资产”、“数据通信网

固定资产”、“移动通信网固定资产”、“卫星通信网固定资产”、“无线寻呼网固定

资产”和“专用通信网固定资产”二级明细科目下，设置以下三级明细科目： 

（1）通信电子设备； 

（2）通信线路设备； 

（3）办公设备和家具； 

（4）电子计算机系统； 

（5）电源设备； 

（6）房屋及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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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运输起重设备； 

（8）其他设备； 

（9）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2．企业应在“管理用固定资产”二级明细科目下，设置以下三级明细科目： 

（1）办公设备和家具； 

（2）电子计算机系统； 

（3）电源设备； 

（4）房屋及建筑物； 

（5）运输起重设备； 

（6）其他设备。 

3．企业应在“共用固定资产”二级明细科目下，设置以下三级明细科目： 

（1）通信电子设备； 

（2）通信线路设备； 

（3）办公设备和家具； 

（4）电子计算机系统； 

（5）楼宇自动化系统； 

（6）电源设备； 

（7）房屋及建筑物； 

（8）运输起重设备； 

（9）其他设备； 

（10）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五、各明细科目的核算内容 

（一）固定本地电话网通信设备 

1．通信电子设备：包括本地电话接入设备、交换设备、电话网附属系统、支撑设备等。

长、市共用的同步网、智能网系统、信令网系统等设备在“共用固定资产”科目核算。

（1）接入设备：包括架空、直埋、管道等各式用户线，用户配线；有线电缆、光缆接

入设备；无线接入设备，各种复用设备、适配器和终端设备，以及会议电视、电话的汇

接设备、终端设备、配套设备等。 

（2）交换设备：本地电话的各种交换设备、各种业务台（包括市内电话查号台、报时

台、服务台、生产检查台、声讯台和受理终端设备）、112测量台、话务员座席台设备，

以及配线设备等。 

（3）电话网附属系统：包括营业用电话设备、自动电话计费系统、节点／接口设备等

和其他附属设备。 

（4）支撑设备：包括集中监控管理系统、网管系统、计费系统、维护中心、软件中心、

培训中心的各种设备等。 

2．通信线路设备：包括光缆传输系统、微波传输系统、载波传输系统、卫星传输系统、

配线设备，各式局间管线，包括架空设备、管道设备、各式电信电缆设备，以及各种电

信线路的配套设备等。 

（二）长途电话网通信设备 

1．通信电子设备：包括各种长途电话交换设备、长途电话网管系统的各种网管设备，

长途电话全自动、半自动终端设备，各式长途电话话务员座席；各式长途电话接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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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用电话设备，人工长途电话业务台设备，自动长途电话配套设备，人工长途电话接

续辅助配套设备，电话会议设备，各种载波电话终端设备、增音设备、分路设备和配套

设备，短波、超短波收发信设备、电台配套设备中的长途电话设备，光缆通信终端设备、

数字交叉连接设备、复接设备、配套设备，卫星通信设备中的长途电话设备和电话网附

属系统中的长途电话设备等。 

2．通信线路设备：包括用于长途电话的各式于路设备；各式明线设备，各式电信电缆、

光缆设备，各式电信管道设备，电缆充气、电缆维护监测、电缆防蚀、电缆线对数字复

用、电缆中间设备等，以及其他长途电信线路配套设备。 

（三）数据通信网通信设备 

1．通信电子设备：包括非话业务传输设备、电报设备、非话交换设备、传真设备，分

组交换网（PAC）设备、数字数据网（DDN）设备、帧中继网（FR）设备、宽带综合业务

数字网设备、因特网设备、传真存储转发系统设备、电子数据交换（EDI）系统设备、

无线数据网设备、增值业务平台设备（包括电子商务设备、网上多媒体应用系统、视频

点播（VOD）系统、影像加密系统、混合光缆／电缆（HFC）系统、电缆调制解调（Cablemodem）

系统、二合一接入系统等），以及数据通信配套设备（包括卫星通信配套设备）等。 

2．通信线路设备：包括用于数据通信的专用市内电缆、光缆；长途光缆；以及其他线

路配套设备等。 

（四）移动通信网通信设备 

1．通信电子设备：包括光缆通信设备、微波通信设备、基站设备、模拟移动通信设备、

数字移动通信设备、CDMA移动通信设备、第三代移动通信设备（3G），数据业务系统、

智能网设备、增值业务平台、信令网系统、网管系统、GPRS移动通信设备、客户服务中

心设备、计费结算网、业务管理设备等及其配套附属设备。 

2．通信线路设备：包括各式杆路设备、各式明线设备、各式电缆设备、各式光缆设备，

以及其他线路配套设备等。 

（五）卫星通信网通信设备 

1．通信电子设备：包括卫星星体，卫星通信指令、遥测、测距处理系统，卫星控制中

心设备，时间频率基准系统，卫星管理系统，卫星动静态模拟系统，卫星业务监测系统，

对外通信系统和卫星通信地球站射频、中频公用设备，卫星通信天线及控制伺服系统、

监视告警控制（MAC）设备、终端设备、传输设备、配线设备、电缆和馈电线设备、站

内通信设备 Z还包括甚小口径卫星通信系统（VSAT）的主站设备、端站设备、网络管理

系统、缆线设备、接入用户的各种终端设备，以及各种配套设备等。 

2．通信线路设备：包括卫星通信地球站与相关网络节点间缆线及附属设备。 

（六）无线寻呼网通信设备 

1．通信电子设备：包括自动寻呼中心设备、人工寻呼中心设备、基站设备、操作维护

中心、配套设备等。 

2．通信线路设备：包括无线寻呼网的天线、铁塔及其配套设备等。 

（七）专用通信网通信设备 

1．通信电子设备：包括党政等专用通信网的各种通信电子设备。 

2．通信线路设备：包括党政等专用通信网的各种线路设备及其配套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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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办公设备和家具：包括办公设备。办公家具，印刷装订设备，文教宣传设备（包

括：录像设备、放映设备、．扩音设备、工业电视设备、照相设备、职工电教设备、文

体设备、乐器。照控设备等），干燥设备，供暖设备，冷冻设备，空调设备和计量设备

等。 

（九）电子计算机系统：包括电子计算机。计算机终端、电子计算机外围设备，如打印

机、绘图机、扫描仪、磁带机下光盘机、光盘刻录机，路由器、集线器、考勤机，海事

卫星终端以及其他计算机外围设备等。 

（十）电源设备：包括各式发电设备、各种变压设备、各种配电设备、各种蓄电池设备、

交流设备（包括：整流设备、变换器和交流不间断电源设备（UPS）等）、电源监控设

备和其他电源设备及各式电力电缆等。 

（十一）房屋及建筑物：包括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砖混结构等各种结构的房屋和

围墙等，各种防护设施、水塔等各种给排水设施、各种气、液体贮存输送设施、各种道

路桥梁设施以及各种园亭设施等各种建筑物。 

（十二）运输起重设备：包括生产部门和管理部门使用的各种车辆，如：载重、越野、

客座汽车、通信生产专用车、摩托车，各种起重、升降机械以及各种传动运输设备等。 

（十三）楼字自动化系统：包括综合布线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安全防范系统、消防

系统、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包括：空调、给排水、供配电、电梯、照明等自动监控系统）

等。 

（十四）其他设备：一不属于以上通信生产用、管理用的其他固定资产，包括各种通用

机电设备、厨具设备等。 

（十五）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指企业采用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在租赁期内，

应视同企业固定资产进行管理，待租赁期满，如按合同规定将设备所有权转归承租企业

时，再按使用情况转入相关在用固定资产核算。 

（十六）共用固定资产：包括两个及其以上通信网共用的固定资产、通信网与管理部门

共用的固定资产，如长、市共用的同步网设备、智能网系统、信令网系统、应急通信装

备和共用的房屋建筑物等。 

（十七）租出固定资产：核算出租给外单位的非通信业务使用的固定资产。企业出租通

信业务使用的固定资产，在各通信网固定资产核算。 

（十八）未使用固定资产：核算购建完成尚未交付使用，拨入尚待安装，进行改建、扩

建暂停使用的固定资产，调拨中的固定资产。由于大修理等原因而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

和在生产单位内备用、替换使用的通信设备，都应作为在用的固定资产。 

（十九）不需用固定资产：核算本企业不需要或不再适用，准备调配处理的各种固定资

产。不需用的固定资产，要及时办理出售或调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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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土地：核算按规定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因征用土地而支付的补

偿费，应计入与土地有关的房屋、建筑物的价值内，不单独作为土地价值入账。 

六、固定资产增、减的账务处理按《企业会计制度》和本办法执行。 

1902 特准储备物资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特准储备用于防汛、战备等特定用途的材料物资。 

二、企业购入特准储备物资材料，按发票账单支付物资材料价款和运杂费，借记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由企业库存材料转作特准储备材料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库

存材料”科目。企业在指定用途范围内领用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营业外支出”

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三、本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特准储备物资的实际成本。 

5101 主营业务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电信企业经营的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所取得的资费收入，以及

电信企业之间网间互联电信业务的结算收入。 

二、主营业务收入的确认，按《企业会计制度》规定执行。 

（一）企业为用户提供了电信业务服务后，根据计费系统出具的收费账单金额确认收入； 

（二）企业出租、出售通信网络元素业务，应按企业与用户签订的合同或协议金额确认

收入； 

（三）企业网间互联业务，根据双方确认的结算金额作为结算收入； 

（四）企业已经确认收入的电信业务发生退费，应当冲减退费当期的收入。 

三、本科目设置以下明细科目。 

（一）本科目设置的二级明细科目 

1．固定本地电话网业务收入； 

2.长途电话网业务收入； 

3.数据通信网业务收入； 

4.移动通信网业务收入； 

5.卫星通信网业务收入； 

6.无线寻呼网业务收入； 

7.专用通信网业务收入。 

为准确核算企业内各通信网的收入；对于企业内部涉及网问收入的结算事项；亦应比照

电信企业之问通话费的结算办法进行分割划转。 

（二）本科目在上述二级明细科目下设置的三级明细科目及核算内容： 

1．固定本地电话网业务收入 

（1）本地电话业务收入：本地电话及用户中继线月租费收入，一线通（N-ISDN）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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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功能收入，本企业固定电话用户主叫的区内丫区间通话费收入（含公用电话通话费

收入），电视会议、会议电话通话费收入，电话卡、被叫集中付费 800业务、虚拟专用

网 600业务通话费收入，程控电话新服务项目使用费收入，特服号通话费收入、各项信

息业务收入等。 

（2）企业内网问结算收入：指由企业内部其他通信网结入的结算收入。 

（3）企业间网间结算收入：指由其他电信企业结入的结算收入。 

（4）出租电路及网元业务收入：出租本地网（含出租专线）音频电路、数字电路，出

租光纤、光芯、波长、管道以及租杆挂线等租费收入。 

（5）出租设备业务收入：出租本地网电话交换机、电源设备等租费收入。 

（6）装移机收入：装移机工料费收入和手续费收入。 

（7）其他收入：不属于以上各项的业务收入。如：开户费收入、用户改名和过户手续

费收入，电视会议、会议电话公用会议室使用费、服务费收入，各种代维费收入以及售

卡预收沉淀资金转入等。 

2．长途电话网业务收入 

（1）国内长途电话业务收入：本企业固定和移动用户拨打国内长途电话的通话费收入，

电话卡、被叫集中付费 800业务、一线通（N-ISDN）业务收入、公用电话通话费收入，

电视会议、会议电话通话费收入，广播电视传送业务收入等。 

（2）国际电话业务收入：国际电话的通话费收入（含国际被叫集中付费 800 业务通话

费收入和一线通[N-ISDN]业务收入），国际公众船舶电话通话费、陆线费收入，国际海

事卫星电话通话费、陆线费收入，国际电视会议资费收入，国际电视节目传送费、多址

传送附加费收入，公用电话、电话卡通话费收入，电视会议、会议电话的通话费收入以

及国际电话账务结算收入等。 

（3）港澳台电话业务收入：港澳台电话的通话费收入，被叫集中付费 800业务、一线

通（N-ISDN）业务收入，公用电话、电话卡通话费收入以及电视会议、会议电话业务收

入等。 

（4）企业内网间结算收入：指由企业内部其他通信网结入的结算收入。 

（5）企业间网间结算收入：指由其他电信企业结入的结算收入。 

（6）出租电路及网元业务收入：出租长途电话网音频电路租费收入，出租长途数字电

路租费收入，出租长途光纤租费收入，出租长途波长租费收入，出租交换机端口、拨号

服务器端口、信令网端口、同步网端口、管道管孔以及长途租杆挂线等租费收入。 

（7）出租设备业务收入：出租交换机、无线电台收入，无线短波收、发话机收入，话

务员座席等租费收入。 

（8）其他收入：不属于以上各项的业务收入。如：通信设备代维费收入，查询费、开

户费、补开用户遗失长话收据证明的手续费收入，电视会议、会议电话公用会议室使用

费、服务费收入以及售卡预收沉淀资金转入等。 

3．数据通信网业务收入 

（1）国内数据业务收入：国内分组交换业务收入，因特同接入业务收入，因特网平台

业务收入、多媒体网上新开展的应用业务收入，电子数据交换（EDI）收入，传真存储

转发业务收入，电子信箱等增值业务收入，电报业务收入等。 

（2）国际及港澳台数据业务收入：国际及港澳台分组交换业务收入，因特网接入业务

收入、因特网平台业务收入、多媒体网上开展的其他应用业务收入，电子数据交换（EDI）

收入，传真存储转发业务收入，电子信箱业务收入等。 

（3）企业内网间结算收入：指由企业内部其他通信网结入的结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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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间网间结算收入：指由其他电信企业结入的结算收入。 

（5）出租电路及网元业务收入：出租本地网、国内长途、国际及港、澳、台数字数据

电路（DDN）专线业务收入；出租本地网、国内长途、国际及港、澳、台帧中继／ATM

业务收入，出 ATM端口费收入及出租网元租费收入等。 

（6）出租设备业务收入：出租数据通信网各种设备的租费收入。如：出租调制解调器

等各种用户终端设备等租费收入。 

（7）其他收入：不属于以上各项的业务收入。包括各项数据业务的一次性费用（包括

开户费、安装调测费、工料费）收入，电报业务收入，设备代维费收入以及售卡预收沉

淀资金转入等。 

4．移动通信网业务收入 

（1）基本通话业务收入：移动本地电话通话费收入和漫游通话费收入，新功能服务项

目（包括呼叫转移、主叫显示、呼叫限制、呼叫等待、多方通话、语音信箱等）的基本

使用费收入。 

（2）月租费收入：移动电话用户按月交纳的固定费用收入。 

（3）移动数据业务收入：信息服务业务收入，短消息服务收入，手机上网通信费收入，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收入，因特网业务收入等。 

（4）企业内网间结算收入：指由企业内部其他通信网结入的结算收入。 

（5）企业间网间结算收入：指由其他电信企业结入的结算收入。 

（6）出租电路及网元业务收入：出租电路、出租网元业务的收入。 

（7）出租设备业务收入：出租移动电信网各种设备租费收入。 

（8）其他收入：不属于以上各项的业务收入。包括设备代维费收入，代收、过户、停

开机手续费收入以及售卡预收沉淀资金转入等。 

5．卫星通信网业务收入 

（1）出租电路及网元业务收入：出租卫星转发器租费收入等。 

（2）卫星固定通信业务收入：甚小地球站（VSAT）通信收入。包括数据业务收入、语

音业务收入、广播业务收入以及国际专线通信费收入等。 

（3）卫星移动通信业务收入：卫星移动电话用户系统接入费收入、月租费收入、通话

费收入（包括国内、国际长途电话通话费收入）、漫游通信费收入等。 

（4）企业内网间结算收入：指由企业内部其他通信网结入的结算收入。 

（5）企业间网间结算收入：指由其他电信企业结入的结算收入。 

（6）出租设备业务收入：出租端站等各种设备租费收入。 

（7）其他收入：不属于以上各项的业务收入。包括设备代维费收入、服务费收入等。 

6.无线寻呼网业务收入 

（1）无线寻呼收入：服务费收入，指向无线寻呼用户按月收取的服务费收入，包括本

地服务费收入、联播服务费收入 漫游服务费收入，增值业务收入等。 

（2）电话信息收入：按规定收取的电话信息费收入等。 

（3）计算机信息收入：按规定收取的计算机信息费收入等。 

（4）其他收入：不属于以上各项的业务收入，如：秘书服务等。 

7．专用通信网业务收入 

本科目核算党政等专用通信网的各项业务收入。其他企业内部使用的通信网不属于本科

目核算内容。 

（1）本地电话业务收入：本地电话及用户中继线的月租费收入、通话费收入及一线通

（N-ISDN）补充业务功能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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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长途电话业务收入：国内长途电话通-话费收入，（N-ISDN）业务收入，电视

会议、会议电话通话费收入等。 

（3）国际及港澳台电话收入：国际及港澳台长途电话的通话费收入，（N-ISDN）业务

收入及电视会议记会议电话的通话费收入、视图传送费收入等。 

（4）数据业务收入：本地数据业务收入、国内、国际及港澳台数据业务收入。 

（5）其他收入：不属于以上各项的业务收入。 

四、主营业务收入通过“营业款结算”科目进行核算，根据“营业报告单”登记账目。

按“营业报告单” 的收方，借记“营业款结算”科目，贷记本科目（相关明细科目），

按“营业报告单”的付方，借记本科目（相关明细目）（业务退费），贷记“营业款结

算”科目。也可以根据“营业报告单”先登记“营业收入汇总表”，月终根据“营业收

入汇总表”转账。 

 

五、由本企业向用户收取的通话费、服务费等收入，列入本企业各通信网相关收入科目。

因电信网间通信费结算；需要结付给其他电信企业和分割到企业内部其他通信网的部

分，在各通信网业务收入相关明细科目的借方冲转。是由其他电信企业结入的结算收入，

应在各通信网“企业间同问结算收入”科目中核算；需要从“企业间网间结算收入”科

目分割到企业内部其他通信网或结付给其他电信企业的结算收入在其借方冲转。 

六、期末；应将本科目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102 其他业务收入 

一、本科目核算除电信主营业务收入以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二、本科目设置以下二级明细科会 

（一）出售通信商品收入； 

（二）出租通信商品收入； 

（三）代办业务收入； 

（四）其他收入。 

三、各明细科目的核算内容： 

（一）出售通信商品收入：出售各种电话机、移动电话机、SIM卡、卫星终端设备、无

线寻呼机、电话号码簿等通信商品收入。 

（二）出租通信商品收入：出租移动电话机等的租金收入。 

（三）代办业务收入：代办工程收入及代办业务的手续费、劳务费收入等。 

（四）其他收入：技术转让收入，固定资产出租、无形资产出租和企业自管或委托管理

的职工住房的租金收入；以及在电话卡上、电话号码簿上为其他单位刊登广告收入、劳

务费收入等。 

四、企业在取得其他业务收入时，借记“银行存款”、“应收账款”、“营业款结算”

等科目，贷记本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企业收到代办工程预收款时，借记“银行存款”

科目，贷记“预收账款”科目；待工程完工结转代办工程收入时，借记“预收账款”科

目 贷记本科目（代办工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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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科目应按其他业务的种类进行明细核算。 

六、期末，应将本科目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401 主营业务成本 

一、本科目核算电信企业各项主营业务成本。 

二、本科目设置以下明细科目： 

 

（一）二级明细科目： 

1．固定本地电话网业务成本；  

2．长途电话网业务成本； 

3．数据通信网业务成本； 

4．移动通信网业务成本； 

5．卫星通信网业务成本； 

6．无线寻呼网业务成本； 

7．专用通信网业务成本。 

（二）按成本项目设置的三级明细科目及其核算内容： 

1．工资：生产人员工资； 

2．职工福利费：按规定支付的职工福利费； 

3．折旧费：固定资产按规定计提的折旧费； 

4．修理费：企业在用的固定资产（包括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各种维护费，修理费，

以及固定资产进行大修理发生的支出；。 

5．低值易耗品摊销：在用的各种低值易耗品的购置、摊销额和修理费等； 

6．业务费：支付通信生产的各种业务费用。包括：频率占用费，卫星测控费，安全保

卫费，码号资源费，设备耗用的外购电力费，自有电源设备耗用的燃料和润料费；水电

取暖费，劳动保护费，保险费；交换机用电池费；业务材料、单式和用品费，因公使用

名章刻制费；差旅费，图书资料费，委托代办手续费，物业管理费，车辆的养路费、燃

料油料费、保险费、停车费、过桥费、过路费以及由“共同费用”科目按比例分摊到主

营业务成本中的业务； 

7.电路及网元租赁费：支付给其他电信企业的电路及网元等传输系统及设备的租赁费

用。 

三、本科目的账务处理如下： 

企业计提工资时，按照“工资计算表”所列数据，借记本科目（XX网业务成本--工资），

贷记“应付工资”科目。 

企业支付职工福利费时，借记本科目（XX网业务成本一职工福利费），贷记“现金”、

“银行存款”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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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每月按照“折旧费计算表”所列各通信网应计提折旧额提取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

借记本科目（XX网业务成本一折旧费），贷记“累计折旧”科目。企业发生的与固定资

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不能使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应当确认为费

用，借记本科目（XX网业务成本）、“管理费用”。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企业发生的修理费、低值易耗品摊销、业务费、电路及网元租赁费等项开支，凡能直接

计入各通信网业务成本的，应直接计入，借记本科目（XX网业务成本），贷记“库存材

料”、‘低值易耗品”、“现金”、“银行存款”等科目；其中不能直接计入相关通信

网业务成本的修理费和业务费，先归集记入“共同费用”科目，月份终了再按确定的分

摊标准，分摊计入相关通信网业务成本，借记本科目（XX网业务成本），贷记“共同费

用”科目。 

四、期末，应将本科目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5403 共同费用 

一、本科目核算应由各通信网业务成本和管理费用、其他业务支出等共同承担的修理费、

动力费、房屋租赁费和业务费等各项开支。凡能直接计入各通信网业务成本或相关费用、

支出的，不通过本科目核算。 

二、本科目设置以下明细科目： 

（一）修理费； 

（二）动力费； 

（三）水电取暖费； 

（四）劳动保护费； 

（五）房屋租赁费； 

（六）物业管理费； 

（七）其他。 

三、各明细科目的核算内容 

（一）修理费：企业支付共同使用的房屋和设备修理所发生的工、料费等。 

（二）动力费：企业支付共同耗用的外购电力费和自供电源设备消耗的燃料、润料等费

用。 

（三）水电取暖费：企业耗用的水费、照明费、照明设备的材料消耗和添置费用，冬季

取暖耗用的燃料、用具、运杂费、煤炭清理费等。 

（四）劳动保护费：企业按规定支付的劳保用品；如：工作服、标志服、防寒防而服、

清凉饮料、劳动安全标志、安全手册及操作规程印制费等。 

（五）房屋租赁费：企业共同使用房屋的租赁费。 

（六）物业管理费：企业支付的物业管理费。 

（七）其他：不属于以上各科目的共同费用。 

四、发生共同费用时，先在本科目归集，借记本科目相关明细科目，贷＊ “现金”、

“银行存款”、“库存材料”、“库存商品”、“低值易耗品”、“待摊费用”、“其

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等科目。月终按规定方法和标准，分摊本月发生的共同费

用。分摊修理费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一 XX网业务成本“修理费”、“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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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支出”、“在建工程”等科目，贷记本科目（修理费）；分摊其他各项共同

费用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XX网业务成本·业务费”、“管理费用”、“其他业务

支出”、“在建工程”等科民 贷记本科目相关明细科目。 

五、本科目月末结转后应无余额。 

5405 其他业务支出 

一、本科目核算企业发生的，除主营业务成本以外与其他业务收入相配比的各种成本、

费用支出。包括：出售通信商品成本、出租通信商品的成本、代办工程支出和提供劳务

而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以及相关营业税金及附加。还包括用于未出售住房的维修、管

理费用以及按规定用于房改方面的其他费用等。 

二、本科目设置以下明细科及 

（一）出售通信商品支出； 

（二）出租通信商品支出； 

（三）代办业务支出； 

（四）其他支出。 

三、企业发生其他业务支出时，借记本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贷记“现金”、“银行存

款”、“库存材料”、“库存商品”、“应付工资”、“出租商品一出租商品摊销”等

科目。企业发生代办业务支出，借记本科目（代办业务支出），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企业发生的用于未出售住房的维修、管理费用以及按国家规定用于房改方面的其他费用

性支出，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月终，按其他业务收入计交税金时，

借记本科目，贷记“应交税金”科目；计交教育费附加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其他应

交款--应交教育费附加”科目。 

四、期末，应将本科目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